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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

第 14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11 年 1 月 26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 時 0 分 

貳、開會地點：基隆巿政府交通處會議室 

（基隆市中正區信二路 301 號 3 樓) 

參、主 持 人：林主任委員永發 

肆、出席人員：詳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趙駿豪 

伍、討論提案： 

一、 報告案 

(一) 基隆市都市更新推動情形 

1. 袁委員如瑩 

(1) 基隆市都市更新發展特色和相鄰的臺北市、新北市不同，不

過北北基三縣市有建立合作平台持續交流；更新案量不是最

重要的，基隆市其中一項都市更新特色是藉由輔導團以重建、

整建維護結合社區營造階段成果，可持續深耕推展。 

(2) 有關基隆市配合細部計畫整併案辦理通盤檢討都市更新地區

時，建議可考量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一併擬訂更新計畫。 

2. 程委員靜如 

基隆市是否訂有都市更新案通案性審議原則？為利基隆市都

市更新案審議過程順暢或有一致性標準，建議可提供審議會委

員參考。 

決議：會後請業務單位提供基隆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、都市再生相關

特色及政策方向予委員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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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111 年度基隆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專案小組之委員分

組名單 

1. 顏委員進儒 

有關專案小組 A 組審查案第 1 案「擬訂基隆市七堵區溪頭段

468-1地號等1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」，

於 110 年 11 月 16 日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時，發現申請單

位並未依交通影響評估審查結論修正設計。提醒交通權責單位

在後續的審議過程中，確認該案符合交通影響評估審查會議結

論的要求。 

決議： 

1. 有關專案小組成員係由府內委員（除召集人之外）、分組之府外

委員及視個案特性邀請之相關單位或專家學者組成，辦理更新

案之調查並研擬意見，提供審議會會議討論或參考。「基隆市都

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專案小組之委員分組名單」同意通過

（詳下表）： 

專案小組 A組委員(共 13位) 

 姓   名 性別 現 職 專 長 

府 內 委 員 

張 元 良 男 本府工務處/處長 土木工程 

陳 龍 輝 男 本市消防局/局長 消防 

張 素 珍 女 本府財政處/處長 財務 

黃 健 峰 男 本府產業發展處/處長 產業發展 

林 振 顯 男 本府行政處法制科/科長 法制 

府 外 委 員 

何 芳 子 女 
中國文化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/兼

任副教授 

都市更新 

綜合規劃 

程 靜 如 女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/副總工程司 
都市更新 

都市設計 

遲 維 新 男 信義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所長、執行

經理 
不動產估價 

林 雋 怡 男 
中華民國都市設計學會/理事、 

都市里人規劃設計公司/主持人 
都市規劃 

鄭 可 熙 男 基隆市不動產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
不動產市場 

區域規劃 

顏 進 儒 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航運管理學系/教授 運輸管理 

江 穎 慧 女 
中華民國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/理事 

政治大學地政系/助理教授 
不動產估價 

副 召 集 人 徐 燕 興 男 本府都市發展/處長 
都市發展 

綜合規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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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案小組 B組委員(共 13位) 

 姓   名 性別 現 職 專 長 

府 內 委 員 

蘇 先 知 男 本府交通處/處長 交通 

蘇 昱 彰 男 本府地政處/處長 地政 

陳 靜 萍 女 本市文化局/局長 文化 

謝 旻 成 男 本府都市發展處/副處長 都市發展 

府 外 委 員 

羅 道 榕 男 退休 
都市更新 

建築工程 

袁 如 瑩 女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/副總工程司 都市更新 

郭 國 任 男 
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合夥估價師

兼執行長 
不動產估價 

龍 宗 彥 男 龍宗彥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建築設計 

彭 建 文 男 
國立臺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 不動產與城

鄉環境學系/教授兼系主任 

不動產市場 

住宅政策 

陳 麗 玲 女 
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事務所/所長 

寬信聯合律師事務所/律師 
法制 

許 晉 誌 男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理事長 
都市設計 

建築設計 

凃 靜 妮 女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/主任秘書 
都市更新 

都市規劃 

副 召 集 人 徐 燕 興 男 本府都市發展/處長 
都市發展 

綜合規劃 

2. 「擬訂基隆市七堵區溪頭段 468-1 地號等 15 筆土地都市更新

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」，實施者刻與本府相關單位討論

更新範圍外溪頭街開闢事宜，釐清後實施者將檢送修正版報告

書，由本府召開聽證會；並請業務單位及交通權責單位特別注

意，要持續追蹤及審視是否依各項審查結論修正。 

3. 考量審查案件延續性，「擬訂基隆市七堵區溪頭段 468-1 地號等

15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」後續由專案小

組 A 組委員，並邀集相關單位共同召開專案小組會議。 

4. 考量審查案件延續性，「擬訂基隆市暖暖區暖暖段東勢坑小段

864 地號等 3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」後

續由專案小組 B 組委員，並邀集相關單位共同召開專案小組會

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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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審議案： 

(一) 「變更基隆市中正區日新段三小段 11地號等 4筆土地（永隆大

廈）都市更新整建維護事業計畫案」 

1. 龍委員宗彥： 

本案為由住戶及管理委員會自主發起之整建維護案，因涉及變

更事業計畫花費許多時間及成本印製報告書；為鼓勵市民發起

參與整建維護案，建議可考量簡化行政程序或減少紙本印製。 

2. 袁委員如瑩： 

(1) 在公聽會時有提醒，因本案即將核定，請實施者再檢視補助

案計畫書圖說、本變更事業計畫書圖說以及已完工之建物現

況有無一致。 

(2) 本變更事業計畫書如無重大變動的話已可核定；請實施者於

核定之前再確認計畫書圖以及按圖施工。 

3. 遲委員維新： 

(1) 本案為變更事業計畫案，應走的程序還是需依規定走。 

(2) 沒有變更的項目，文字及圖說應與變更前之事業計畫書相符，

經檢視本變更事業計畫報告書，發現許多地方變更項目文字、

圖說不一致；如屬誤植的話請實施者補正： 

A. 第 109 頁變更後計畫未附室外機格柵詳圖。 

B. 第 113 頁至 116 頁一樓專有部分的隔間、後側立面開門情

形與變更前不同，請問差異原因，以及突顯隔間的用意為

何？ 

C. 第 111 頁，5 樓至 7 樓之牆面處理因與鄰房緊鄰而作變更，

但緊鄰鄰房處牆面有無施作工程，請釐清圖說。 

D. 簡報第 15 頁所載明之總經費與計畫書不一致，請釐清。 

4. 陳委員麗玲： 

本案雖工程施作順利，惟同意比例似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相關

規定衝突，是否有適法性問題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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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徐副召集人燕興： 

(1) 規劃單位曾向中央請教是否能簡化說明或簡化程序，但結果

不樂觀；有機會仍會向中央溝通，以減少整建維護案推動困

難度。 

(2) 有關整建維護推動時，都市更新條例、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兩

者之間的勾稽問題曾經詢問中央，惟尚未有後續討論；邏輯

上建議目前的整建維護非都市層次，應放到公寓大廈管理法

系下，故應強化建築使用管理的政策和公共投入，如果建築

使用管理能做的更好，老房屋維護相關事務在有基礎下才有

機會精進與實踐。 

6. 羅委員道榕： 

本變更事業計畫案因涉及中央補助，有關於後續變更補助計畫

事宜及程序，請業務單位釐清。 

7. 內政部營建署(書面意見)： 

經查本案實施工程經費係由本署補助，本署前於 109 年 4 月 22

日召開業務執行進度督導會議，其中有關尚有突出外牆面之違

規物未配合拆除，以及建築物背面二樓已拆除但應配合整體美

化處理 1 事，建請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審議參酌並請實施者

處理改善。 

8. 實施者： 

本案於辦理聽證時有陳情人表示「希望直接都更重建，勿須外

皮整建(外皮整修是多此一舉)」，業回應說明「本案已進行都市

更新整建維護程序，並已爭取營建署補助整建維護，倘後續有

重建需求，仍需依規定再辦理」。 

決議： 

1. 本案變更事業計畫過程中有一陳情人表示意見，請實施者持續

加強溝通；考量本案已達都市更新同意比例門檻，不影響本案

推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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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本案請設計單位依各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修正或加強說明無

法修正之理由，請業務單位詳細核對後，授權由業務單位循程

序簽報核定。 

3. 有關整建維護案件，請業務單位向中央了解是否得再程序簡化

或研商無紙化審議作業的可能性。 
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柒、散會：下午 3 時 15 分。 












